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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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科
1. 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金坛新材料科技产业园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2. 负责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决定事项和领导同志对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批示指示的催办落实和督促检查。
3. 负责安全、环保、应急工作会议和领导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检查等活动的衔接保障。
4. 负责办理金坛新材料科技产业园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请示关于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管理办公室领导同志审批。
5.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6. 指导、协调、监督本级机关办公区域的安全管理工作。
7. 配合有关部门处理安全生产类重要涉外事件和案件。
（二）安监科
1. 负责及时组织开展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评估安全风险，提出消除、降低、管控安全风险的对策措施。
2. 拟订园区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工作规划，组织起草安全生产相关文件、方案，并监督实施，协调解决涉及安全生产的重大问题。
3. 负责对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法监督检查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承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指导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指导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工作。
4. 负责危险化学品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执法工作；指导监督相关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等工作；依法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5. 承担消防安全综合管理工作，指导协调各企事业单位消防工作，组织开展消防工作督查、考核工作。
6. 负责推进园区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7. 协同做好园区封闭化管理工作，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等物流、人员、车辆进出实施全过程监管。
8. 负责对园区承包商进行考核，对企业承包商进行监督管理。
9. 组织协调园区内安全生产检查以及专项督查、专项整治等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10. 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和其他灾害事故、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负责园区内安全生产统计分析工作。
11. 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承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方面的新闻宣传、舆情应对、文化建设等工作；开展相关公众知识普及工作。
12. 负责对园区内企业进行安全风险分级，加强对红色、橙色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预警。
13. 负责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各专项预案的演练，并做好对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防范措施。
（三）环保科
1. 负责组织开展园区规划环评的跟踪评价或重新编制。
2. 协同做好园区封闭化管理工作，对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等物料、人员进出实施全过程监管。
3. 负责定期对环境风险进行排查评估，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及时修编应急预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演练。
4. 负责及时更新园区雨污管网及应急闸坝分布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5. 负责环境监控预警信息平台的运行管理，对园区环境风险实施全天候监控，及时预警、快速响应。
6. 负责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管理平台的运行管理，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定期调度企业LDAR实施情况，确保平台发挥实效。
7. 负责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计划，定期评估企业治理情况，对采取活性炭吸附、喷淋、光催化、吸收等单一治理措施的企业，加强抽查抽测。
8. 负责对园区化工废水处理厂主要污染物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浓度的检查。
9. 负责对园区内及周边水体定期开展监测，发现水质超标的，及时报告区生态环境部门，并积极参与整治工作。
10. 负责对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和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实行监督管理。
11. 负责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循环利用，对于可利用的危险废物，园区内利用率须达到50%以上。
12. 负责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发现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及时报告区生态环境部门，并积极进行应急处置。
13. 负责对关闭搬迁化工企业拆除活动的监督，并督促企业按规范要求对废弃危险化学品、残留污染物开展清理、处置，依法对搬迁遗留场地开展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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